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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0-053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新铁汇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铁

汇茂”）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即将到期，

向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即

将到期，为保证新铁汇茂业务发展和正常资金需求，公司拟继续为新铁汇茂向新

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向乌鲁木齐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为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或签署协议之日起）。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新疆新铁汇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新疆新铁汇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金湖路 208 号 2 层 204

室、205 室 

法定代表人：孙楠楠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轮胎、橡胶制品、建材、钢材、铝材、金属制品、机械设

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煤炭、焦炭、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润滑油、预包装

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蔬菜、保健食品、图书音像制品、文化体育用品、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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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化妆品、装饰材料、工艺品、化肥、汽车、环卫设备、矿产品、石油制

品（成品油除外）、沥青、石油焦、石蜡、皮棉；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代理；

装卸搬运；企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设备

租赁；房屋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车辆租赁；集装箱租赁；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股东情况：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铁汇茂经审计总资产 366,684,953.47 元，负债

312,264,023.65 元，资产负债率 85.16%，净资产 54,420,929.82 元；2019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2,785,484.59 元，净利润 4,420,929.82 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新铁汇茂未经审计总资产 231,321,189.24 元，负债

172,580,514.82 元，资产负债率 74.61%，净资产 58,740,674.42 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90,079,794.67 元，净利润 4,319,744.60 元。 

三、董事会意见 

新铁汇茂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主要原因为新铁汇茂为充分利用资金，与上

游供应商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应付票据较多，同时为开展业务向母公司借

款所致。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 

此次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充分利用银行信用进行融资，解决

流动资金需求，积极开展业务，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可用担保额度为 75,310 万元，实际担保总额为 34,705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97%，全部为对公司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所涉及担保额度 8,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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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76%，占 2019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44%。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规定及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拟

向全资子公司新铁汇茂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信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能充分利用银行信用进行融资，解决流动资金需求，积极开展业务，符合公司的

整体利益。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